
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关于认购“中保投-招商局 

轮船股份股权投资计划”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 

 

根据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 1 号：关联交易》

及相关规定，现将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下称“我公司”）认购中保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保投”）发行的“中保投-招商局轮船股份股

权投资计划”（下称“计划”）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 

 

一、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概述 

我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8 日认购中保投发行的“中保投-招商局轮船股

份股权投资计划”人民币 1 亿元。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受托管理人，设立“中保投-招商局轮船股

份股权投资计划”，募集资金 400 亿元人民币专项用于对招商局轮船股份

的股权投资。招商局轮船股份、招商局集团或其指定的其他主体，将根据

相关合同约定行使回购权，回购计划投资的股权。 

 

二、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该计划投资的目标公司为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轮船股份”），

轮船股份为我司股东（招商银行）的股东，与我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招商局轮船股份的前身是 1872 年晚清洋务运动时期在上海成立的“轮

船招商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民族航运企业，也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先

驱。几经演变，1948 年更名为“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1950 年，上

海总公司改为“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后改组并入交通部。解放后一直沿

用此名开展业务，在海内外都有较大影响。招商局的名称在香港得到继承

和保留﹐成为交通部驻港机构。1979 年，投资创立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经

济开发区-蛇口工业区，之后又创立了招商银行﹑平安保险公司、中集集团

等。1985 年，成立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同时保留了 “招商局轮船股份

有限公司”的百年字号。轮船股份于 1992 年 2 月 22 日在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局完成注册手续，现为招商局集团最重要的成员公司之一。  

招商局集团是中央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之一，是香港四大中资企

业之一，2004-2014 连续 11 年被国务院国资委评为 A 级中央企业。轮船股

份是招商集团全资子公司，承接招商局集团的港口运营、能源运输、海工

建造、金融服务等核心业务，是招商局集团最重要的成员公司之一。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在市场同等条件下，招商信诺以市场公允价格认购“中保投-招商局轮

船股份股权投资计划”。本次交易购买的产品属于份额类产品，招商信诺以

面值购买该产品，面值是该产品的发售价格，与其他投资者一致。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价格 

我公司以 100 元/份的面值购买该信托计划劣后级份额 100 万份，合计

支付人民币 1 亿元。 

（二）交易结算方式 

我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文件约定的认购金额和日期，将认购资金足额划

拨至指定的计划认购专用账户。 

（三）协议生效条件、生效时间、履行期限 



1.协议生效条件：自委托人、受托人及交易各方正式签署相关法律文

件，且受托人于规定日前内将募集资金足额交付至指定的计划认购专用账

户。  

2.生效时间：2015 年 12 月 28 日  

3.履行期限：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至相关法律文件项下权利义务履行完

毕为止。 

 

五、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我公司于 2015年 12月 2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临时会议），对认购该计划 1 亿元的关联交易提案进行了表决。非关联

方三位董事参与了表决，关联方董事均回避表决。董事会决议同意投资“中

保投-招商局轮船股份股权投资计划”，投资金额为人民币 1 亿元。 

 

六、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无。 

我公司承诺：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并对本公告所

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

督。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议，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内，向中国保监会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反映。 

 

                                 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16 年 1 月 7 日 


